辐射安全年度评价技术要求

第一条 服务内容及要求
1.招标方委托投标方根据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与防护条例》、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与防护管理办法》等国家法律法规要求，对我单位进行2025 - 2027年的辐射安全年度评价。
2.评价范围：评价范围：一重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棉花岛基地、前盐基地。

3.辐射年度评价报告需要环保资质。

4.投标方每年底进行一次年度评价，每次评估完成后向招标方提交文字形式（含电子版）的“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情况年度评价报告”三份。

5.投标方请仔细阅读附件《最低价法招标竞价标准文件》，并按要求缴纳投标（竞价）保证金和中标（竞价）服务费。

第二条 技术服务报酬及支付方式
1.增值税发票按照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具，如遇政策变动，不含税价不变，税率按照新的税收法律法规执行。
2.技术服务费招标方(□一次性，分叁期)支付投标方，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：

第一期支付，支付时间：2025年底。
第二期支付，支付时间：2026年底。
第三期支付，支付时间：2027年底。
3.技术服务费支付方式为(银行汇款□支票(电汇(承兑汇票□其他。
第三条 保密义务
双方均有对技术成果保密的义务。双方均应保护对方的知识产权，未经对方同意，任何一方均不得对对方的资料及文件擅自修改、复制、向第三方转让、提供、透漏或用于本合同项目外的项目。如发生以上情况，泄密方承担一切由此引起的后果并承担赔偿责任。
第四条 项目联系人确定

经双方协商确定在合同有效期内，招标方、投标方分别指定具体联系人。

一重项目联系人为李静远，联系电话：18434369373，承担本项目范围内的沟通与协调工作。
一方变更项目联系人时，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。
一重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2日

